
 

证券代码：300325      证券简称：德威新材      公告编号：2021-095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1、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4 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2021〕85 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公司 2018 年年报、

2019 年年报和 2020 年半年报信息披露存在虚假记载，主要为关联方资金占用事

项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公司预计无法在一个月内

解决。公司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第 9.4

条第（五）项及第 9.5 条第（一）项的规定的情形：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或者

其关联人提供资金的余额在 1000 万元以上，或者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5%以上，且预计在一个月内无法解决。 

2、除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支付和资产被司法拍卖后划扣的

金额外，公司合计可能需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为 12,274.93 万元，占 2020 年经

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55.15%。上述违规担保事项导致公司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第 9.4 条第

（五）项和第 9.5 条第（二）项的规定的情形。 

3、2021 年 5 月 12 日，公司债权人太仓市影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向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预重整，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日收到江苏省

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决定书》（[2021]苏 05 破申 11号、[2021]苏 05

破申 11号之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详

见 2021 年 6 月 10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

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5）。为了推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提高重整

效率，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具体详见 2021 年 6 月 25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21 年 7月 30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发来的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函》，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

城市开发有限公司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具体详见 2021 年 7 月 30日披露

的《临时管理人关于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截至

目前，公司预重整程序在临时管理人的指导下正在进行。 

一、资金占用、违规担保情况及进展 

（一）资金占用情况及进展 

公司于 2021年 11月 4日收到了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2021〕

85号）。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查明的事实，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信息

披露存在重大遗漏，2018年 12月 31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7.95

亿元。2019年 12月 31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9.69亿元。截至 2020

年 7月 8日(调查日)，关联方菲尔普斯资金占用余额为 9.78亿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号——年度报告的

内容与格式》第三十一条、《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证监会公告〔2017〕18号）第三十二条等

规定，公司应当在相关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公司在《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20年半年度报告》中未披露该事项，相

关报告存在重大遗漏。 

截至目前，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暂未解除。 

（二）违规担保情况及进展 

公司违规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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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经公司查询相关记录，香塘集团保管公司公章的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15 日至 2018

年 12 月。江苏威瑞斯在担保实施时间为 2018 年 11 月 1 日，当时公司印鉴处于香塘集团保

管期间。在香塘集团保管公司印鉴期间，公司用印所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必须经过香塘集团

相关人员审核同意后方可用印。 

上述违规担保发生的具体过程如下： 

2017 年 12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融资

主体为苏州伊泰诺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910 万股，融资 7000

万元，南京银行苏州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

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安排

公司财务人员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2017 年 12月，公司控股股东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谈股票质押业务，融资

主体为苏州德超制冷配件有限公司，股票质押股数为 1,910 万股，融资 7000 万

元。南京银行苏州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

担保。公司控股股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安排公

司财务人员在相应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违规担保。 

2017 年 12月，公司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洽

谈股票质押业务，股票质押股数为 1,180 万股，融资 4300 万元，南京银行苏州

分行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股票质押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

东相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在相应

的担保合同上盖章，形成了违规担保。 

2017 年公司控股股东因对外投资需要资金，其找到苏州乾威电气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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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负责人，请苏州乾威电气有限公司作为借款主体，同时控股股东将其拥有

的太仓的相关商品房作为抵押担保品，经对方同意后，公司控股股东通过苏州乾

威电气有限公司向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申请 1 亿元的综合授信，南京银行苏州分行

向公司控股股东提出，需要公司对上述银行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公司控股股东相

关意识不足，答应了南京银行苏州分行的要求，并安排公司财务人员在相应的担

保合同上盖章，形成了违规担保。 

在上述担保期间，公司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38.48%的股权，

为公司控股股东。 

经公司查询（2020）苏 0585民初 6516 号、（2020）苏 0585民初 6517号案

件资料，公司为江苏威瑞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的借款业务提供违规担保事项发生在 2018 年 11月。为了保证公司的正常运

营，在政府的协调下，安排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香塘集团有限公司对公

司的公章进行监管，公司所有需要使用公司公章的资料，均需要公司相关部门提

出用章申请，并经香塘集团有限公司安排的人员审核签字同意后方可使用。公司

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说明，上述贷款业务首次发生是在 2017年 10月，2017年

上述贷款发生时，由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周建明先生、香塘集团有限公司或

其指定的主体提供担保，2018年 10月到期续贷，江苏太仓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提出需要上述担保方继续提供担保，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提出由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常州诺德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 51%

股权进行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周建明先生提出，上述担保无法通过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的审议，但公司公章在香塘集团有限公司保管期间，未经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在质押担保合同上加盖了公司的公章及法人章，江苏太仓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盖章的文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 

在上述担保期间，香塘集团有限公司通过苏州香塘和拉萨香塘持有公司股份

60,134,0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98%，为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 

除控股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经支付和资产被司法拍卖后划扣的金

额外，公司合计可能需承担的担保责任金额为 12,274.93万元，占 2020年经审

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55.15%。截至目前，公司违规担保余额为



 

12,274.93万元，违规担保事项暂未解除。 

二 、解决措施 

2021 年 5月 12 日，公司债权人太仓市影星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向江苏省苏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公司预重整，公司于 2021年 6月 10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决定书》（[2021]苏 05破申 11号、[2021]苏 05破申 11

号之一），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具体详见 2021

年6月10日披露的《关于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并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55）。为了推动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提高重整效率，公司临

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具体详见 2021 年 6月 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临

时管理人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8）。公司于 2021

年 7月 30日收到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发来的《江苏德威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确认函》，临时管理人确认中海外城市开发有限公

司为德威新材的重整投资人。具体详见 2021 年 7月 30日披露的《临时管理人关

于确定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5）。截至目前，公司预重整程

序在临时管理人的指导下正在进行。上述违规事项，公司将在重整过程中进行解

决。 

公司及董事会本着对全体股东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督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尽快履行清偿债务，妥善处理并尽快解决上述违规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积极组织全体员工进行正常生产经营，

持续开拓相关业务发展，积极引进合作方投入生产相关业务，以保持公司的持续

经营。 

三、其他说明及相关风险提示 

1、2021年 6月 8日，太仓市弇盈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弇盈供应链”）

以公司控股股东德威集团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

清偿全部债务，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向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德威

集团进行重整。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2 日收到德威集团出具的《告知函》，根据

告知函，德威集团于 2021年 7月 2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裁

定书》([2021]苏 05 破申 9 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弇盈供



 

应链对德威集团的重整申请。具体详见 2021 年 7 月 2 日披露的《关于法院裁定

受理公司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0）。 

2、受资金流动性不足等因素影响，公司陆续出现债务逾期、涉及诉讼等事

项，日常生产经营受到较大不利影响，偿债能力及盈利能力受到削弱，公司于

2021年 8月 1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66），

截至 2021 年 8 月 17 日，公司贷款本金逾期金额及涉诉本金金额为 22.56 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39.59%，后续公司可能存在继续逾期及被金融

机构提起诉讼的风险，上述事项如无法妥善处理，可能会进一步导致公司资产被

冻结或强制执行，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的局面，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

响。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仍在持续开展。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德威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11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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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担保期间，公司股东德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8.48%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